                  政府采购时间节点指南
                政府采购方式时间节点
一、公开招标：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二十日。
二、邀请招标：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售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二十日。
三、竞争性谈判：从谈判文件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四、竞争性磋商：从磋商文件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10日。
五、询价：从询价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六、单一来源：属于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货物或服务项目，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在报财政部门批准之前，应当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媒体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政府采购交易过程时间节点
一、招标文件提供期限：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二、招标文件澄清或修改：澄清或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三、中标、成交确定时间：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
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时间：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同时公告结果。为进一步提质增效，青岛市明确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立即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同时公告结果。
四、询问答复时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做出答复。
五、合同签订时间：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为进一步提质增效，青岛市明确规定合同签订时间提前至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六、验收时间：为进一步提质增效，青岛市明确规定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验收建议有明显不当的除外）。
七、资金支付时间：自收到供应商发票之日起30日内支付资金。为进一步提质增效，青岛市明确规定收到供应商发票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资金。
         政府采购质疑投诉时间节点
一、质疑提出时间：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任何环节都可以向采购人、代理机构提出询问。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二、质疑答复时间：采购人应在3个工作日内对供应商的询问作出答复。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鼓励提高质疑答复效率，对不需经过论证即可做出判断的质疑，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三、提起投诉时间：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四、投诉受理时间：财政部门收到投诉书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五、投诉办结时间：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事项，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需要投诉人补正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
